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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大小马站书院群保护项目一期工程 

第一阶段房屋征收补偿方案 

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方案适用于《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国有土地上

房屋的决定》（越府征房〔2016〕1 号）确定的征收范围内具有合

法产权的房屋及其附属设施的所有权人（以下称被征收人）。 

二、签约期限 

自征收决定发布之日起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三、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

项目范围内住宅房屋征收，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

补偿或房屋产权调换其中一种补偿安置方式。 

四、计户规则及面积、用途认定标准 

本方案所述的“户”以房屋产权证或权属证明书为计算单位，

如属共有房屋产权的，所有共有人的集合为一户。 

本方案所述的被征收房屋的建筑面积与房屋用途的认定，以

房屋登记机构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标注的面积和用途为准；房屋

所有权证未标注的或者标注的与房屋登记簿不一致的，以房屋登



 

 ― 4 ― 

记簿标注的面积和用途为准。 

五、货币补偿 

（一）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，可以按以下

补偿标准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，也可以选择按房屋评估价签订

征收补偿协议，房屋评估价由半数以上被征收人共同选择或公开

摇珠确定的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。 

住宅房屋补偿标准（产权证记载用途为住宅）： 

框架结构房屋：24500 元/平方米； 

混合结构房屋：23000 元/平方米； 

砖木结构房屋：21500 元/平方米。 

（二）征收奖励。 

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为改善被征收人的居住

条件，按被征收住宅房屋建筑面积 1200 元/平方米计算，一次性

给予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征收奖励。 

（三）搬迁时限奖励。 

第一阶段：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并在发出房屋征收决定公

告之日起 150 天内签订协议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搬迁的，按以下

标准给予搬迁时限奖励： 

住宅房屋：3000 元/平方米。 

第二阶段：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并在第一阶段搬迁时限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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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结束之日起 30 天内签订协议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搬迁的，按

以下标准给予搬迁时限奖励： 

住宅房屋：1500 元/平方米。 

被征收人在第二阶段搬迁时限奖励结束之日后签订协议的，

不再给予搬迁时限奖励。 

（四）货币补偿临时安置补助费。 

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按以下标准一次性给予 3 个月的

临时安置补助费。 

住宅房屋：每月 50 元/平方米。 

六、房屋产权调换 

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，可以选择在珠光路

北侧复建房项目及解放中路东侧安置房项目进行房屋产权调换。 

（一）住宅房屋产权调换。 

若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在珠光路北侧复建房项目进行产

权调换，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筑面积比例 1∶1.05 的原

则，确定产权调换套内建筑面积。 

若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在解放中路东侧安置房项目进行

产权调换，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套内建筑面积比例 1∶1.1 的

原则，确定产权调换套内建筑面积。 

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房套内建筑面积不得超出产权调换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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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建筑面积 20 平方米。被征收人选择的安置房套内建筑面积超

出产权调换套内建筑面积 10 平方米（含 10 平方米）部份，由被

征收人按 25000 元/平方米购买；超出产权调换套内建筑面积 10

平方米至 20 平方米（含 20 平方米）部分，由被征收人按征收人

发出房屋入住通知书之日的安置房屋市场评估价购买。房地产评

估机构按第五条第（一）款予以确定。 

被征收人在珠光路北侧复建房项目及解放中路东侧安置房

项目进行产权调换所增加的公共分摊面积不另行结算。 

（二）选房顺序确定。 

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珠光路北侧复建房项目产权调换的，

根据被征收人签订协议的先后顺序选择安置房。 

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解放中路东侧安置房项目产权调换

的，根据被征收人签订协议的先后顺序确定选房顺序号，待具备

选择条件后，按顺序号选择安置房。 

（三）征收奖励。 

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，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

1200 元/平方米计算，给予住宅房屋被征收人征收奖励。该奖励

在房屋产权调换时结算。 

（四）搬迁时限奖励。 

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的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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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阶段：被征收人在发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150 天

内签订协议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搬迁的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

700 元/平方米给予搬迁时限奖励。 

第二阶段：被征收人在第一阶段搬迁时限奖励结束之日起

30 天内签订协议，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搬迁的按被征收房屋建筑

面积 400 元/平方米给予搬迁时限奖励。 

在第二阶段结束之日后签订协议的，不再给予搬迁时限奖

励。 

以上搬迁时限奖励在房屋产权调换时结算。 

（五）房屋产权调换临时安置补助费。 

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房屋产权调换的，由被征收人自行临

迁安置，按被征收房屋建筑面积支付每月 50 元/平方米临时安置

补助费。临时安置补助费从被征收人腾空并交付房屋之月起计至

入住通知书发出之日的第 3 个月止，少于 3 个月的，按 3 个月给

予临时安置补助费。 

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低于 2500 元/户的，按 2500 元/户

支付。 

广州市房地产租赁管理所定期公布的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

同类型房屋租金参考价格高于住宅房屋临时安置补助费的，按广

州市房地产租赁管理所定期公布的被征收房屋所处区位同类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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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租金参考价格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。 

七、其它补偿标准及奖励 

（一）对于无产权资料的历史用房等建筑补偿标准。 

1．在 1967 年 1 月 1 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，参考

该地区该时期的测绘地形图或相关部门提供证明为确认依据，按

照住宅房屋进行货币补偿； 

2．在 1967 年 1 月 1 日后至 1990 年 4 月 1 日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市规划法》实施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，参考该地

区该时期的测绘地形图或相关部门提供证明为确认依据，按照住

宅房屋补偿标准的 60%计算，奖励参照本方案相关规定执行。 

3．对无报建、无任何产权资料、属生活必须使用的住宅附

属设施，补偿单价为： 

框架结构：1300 元/平方米； 

混合结构：1200 元/平方米； 

砖木结构：1100 元/平方米； 

简易结构（有墙体）：550 元/平方米； 

简易结构（无墙体）：250 元/平方米。 

（二）征收华侨房屋。 

征收属落实侨房政策发还产权的华侨房屋和中华人民共和

国成立之日起至 1994 年 12 月 31 日止用侨汇购建的华侨房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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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房屋按货币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5%，非住宅房屋按货币

补偿标准的基础上增加 10%，给予货币补偿。 

（三）其它补偿费用。 

1．房屋搬迁费： 

被征收人住宅房屋搬迁费 2000 元/户。 

被征收人选择期房房屋产权调换，住宅房屋搬迁费 4000 元/

户。 

2．管道煤气补偿费：3000 元/户。 

3．空调迁移费：500 元/台。 

4．有线电视迁移补偿费：150 元/户。 

5．电话迁移费：200 元/线。 

6．宽带网络迁移费：200 元/线。 

7．围墙补偿费：120 元/平方米。 

8．房屋装修补贴：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根

据住宅房屋装修情况分三类给予装修补贴，一类装修 300 元/平

方米，二类装修 200 元/平方米，三类装修 100 元/平方米。 

9．购房中介费补贴：住宅房屋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的，

并在发出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起 150 天内签订协议的，按本补

偿方案第五条计算的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总额的 3%给予购房中

介费补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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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征收补偿方案由广州市越秀区房屋征收与补偿办公室负

责解释。 

 

 

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 

2016 年 7 月 5 日 

 


